
合同编号：湖储粮
竞价轮换采购合同书

甲方（需方）： 湖州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供方）：  
甲方通过委托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在其网上交易竞价轮换晚粳米 （品种）(场次编号：国粮浙交*第*号)，乙方参与竞价交易中标，双方以“竞得通知书”和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上发布的“公开竞价公告”为依据实现交易。为明确双方责任，根据《民法典》和《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等的规定，特订立以下合同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轮换采购粳米数量、质量及要求：

1、轮出标的物：2025年加工的粳米*吨，25公斤包装。
2、轮进标的物：2025年收获的粳谷，2026年3月14日以后加工的晚粳米*吨。质量要求：不完善粒≤4.0 %，杂质≤0.25%，水分≤14.5%，碎米≤15%，黄粒米≤0.5%；新陈度检测采用大米新陈度快速测定方法（DB12/T245-2005），要求被检大米颜色呈浅绿色或浅草绿色，其他颜色或发现有陈米混入作退货处理；加工精度采用伊红Y-亚甲基蓝染色法，要求符合粳米加工精度标准样品二级标准，大米粒型要求一致；色泽气味正常；食品安全指标符合国家规定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退货。包装物：新编织袋包装，注明（粮温20度以下）十五个月保质期及以上等，净重25公斤/包，机器缝口不破不漏。
成交后的货物交割办法：

1、轮换时间：。

（1）若乙方逾期提货15个历天内（含15历天），乙方自行承担逾期未提清标的物可能发生的变质、损毁、灭失、超保质期等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储存交割库点向乙方按0.5元/日·吨收取仓房（货位）占用费（按标段数量结算，若标段内包含多个独立货位，按货位约定数量结算）。

（2）若乙方逾期提货超过15个历天，储存交割库点向乙方按1.0元/日·吨收取仓房（货位）占用费（按标段数量结算，若标段内包含多个独立货位，按货位约定数量结算）；甲方有权对未提清标的物进行移库（移库费用按剩余数量结算，包括进出库费、人工费和车辆短驳费等）或判定乙方违约，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含粮食移库损耗等）。

2、轮入地点：；

轮出地点。

3、出入库验收办法地磅检斤。轮出粮食以出库地地磅计量为准。轮入粮食数量检斤方式：由接收方电子汽车衡过磅计量为准，并实行每车抽包检斤。轮入和轮出库每个包装袋均扣除50克。

4、轮入粮食质量验收方式：乙方必须随车提供规范的大米出厂质量检测报告，乙方同意并接受甲方以湖州市中心粮库快速检测仪的检测结果作为入库的依据，并由湖州市中心粮库化验室验质，如有异议，送浙江省粮油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检验（如需送浙江省粮油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复检的，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晚粳米进仓前由甲方进行验收（特别说明：甲方“一车一检”验收重金属镉按0.18mg/Kg以内控制，平仓鉴定按国家标准≤0.20mg/Kg执行），对粒型、包装、质量达不到要求，一律按退货处理。最终以甲方接收完毕后双方抽取统样送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为准，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可按有关规定向甲方和检测机构提出申请复检，如检验检测仍不合格，乙方必需在20个历天之内（以正式通知乙方之日开始计算）负责更换符合质量要求的晚粳米，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由乙方负责。
5、轮换方式：包进出支付轮换价差，进出库车辆等均由乙方安排。新米先轮入湖州市中心粮库0P33仓；陈米轮出从湖州军粮供应有限公司2#仓开始，按照逐个货位依次出库，不对应相等货位，还有50吨陈米从湖州市中心粮库0P07仓轮出。
成交后的货款结算办法：
1、轮换费用结算方式：。

2、货物交割结束，由双方同时给对方开具正式发票；乙方按照*向甲方开具普通发票；标段3甲方按照*向乙方开具发票。

3、轮换费用结算期限：先进后提或携款提货。轮换入库结束后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整堆鉴定质量合格并出具检验报告后七个工作日内退还货款并结清轮换费用。

四、其它说明：

1、乙方提货后不能原包装销售，否则造成的一切责任自负。 

2、包装和标签要求：包装物必须为符合GB/T17109-2008全新编织袋包装，标签标识符合GB7718-2011及卫生要求符合GB9683；净重25公斤/包，使用同款新编织袋并符合坚固结实，缝口严密，不破不漏，交货时如发现有破包、漏包，由中标方随车更换, 若随车无法更换的，须在当天更换到位。注明产地、生产日期、十五个月保质期及以上（粮温20度以下）等。
3、入库大米温度不得高于自然气温３度。

4、标的物检验不合格，由乙方在约定期限内负责调换，如超出约定期限标的物验收仍不合格，即作为乙方违约处理，合同履约保证金抵作违约金。

特别说明：装卸费为54元/吨（含税，分别为进出库各27元/吨）甲方承担39.2元/吨的装卸费（分别为进出库各19.6元/吨），剩余14.8元/吨装卸费用由乙方承担，并由乙方与装卸工人自行结算。

五、交易保证金及违约责任。为确保合同的履行，甲、乙双方已向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交纳交易保证金（大写）   。在合同履行期间，如发生违约情形，双方授权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根据违约情况，扣除违约方交易保证金支付给守约方。违约金超过交易保证金的，超过部分双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其它途径另行处理。

六、其它约定。交易纠纷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也可由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七、本合同未尽事宜，按浙江湖州储备粮公开竞价轮换粮油交割细则（国粮浙交2026第**号）和《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及单位盖章后生效。

九、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湖州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                        ；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委托代理人：                          ；

开户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湖州市分行      ；  开户银行：                            ；
银行帐号：    ；                          银行帐号：                            ；
单位地址：湖州市南太湖新区康山街道肖皇    单位地址：                            ；
          山村肖皇山一路188号        ；                                        ；

邮政编码： 313000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联系电话：                            ；
传    真：                ；              传    真：                            。
  签约地点：浙江湖州
签约时间：2026年 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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